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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事项概述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5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拟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深化公司产

业协同的战略性布局，提升公司深耕在数据通信网络设备行业与智算网络互联领域产业

链的协同升级价值，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金” 、“合伙企业” 或“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 )，本合伙企

业专项投资深圳市楠菲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楠菲微” ），楠菲微为数通、智

算网络场景的高速网络通信互联芯片相关企业。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深圳羲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羲和投

资” 或“基金管理人” ）以及包括公司关联方闫凤露先生、李玉女士、陈博宇先生在内的

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签订《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

协议》，共同投资设立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用于专项投资楠菲微部分股份。 该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总额人民币4,080万元，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人民币2,

000万元，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49.0196%；公司的关联方闫凤露先生、李玉女士、

陈博宇先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合计人民币 530�万元， 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

12.9902%，其余出资额由基金管理人羲和投资向其他投资人募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与专业

投资机构拟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

为满足合伙企业后续投资运作及业务发展需求，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全体合伙人一

致同意决定，增加部分有限合伙人及认缴出资额等事宜，并签署了《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 该次新增合伙人后，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

额由人民币4,080万元相应增加至人民币13,025万元。 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人民

币2,000万元未发生变化，出资比例由49.0196%调整为15.3551%；公司的关联方闫凤露

先生、李玉女士、陈博宇先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合计人民币530�万元未发生变化，出

资比例由12.9902%调整为4.0691%。

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已经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备案等手续，取得了共青城市行政审

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并已完成资金募集，全体合伙人均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实缴出资

总额人民币13,025万元。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与楠菲微及相关方签署协议，对楠菲微进行增资人民币11,900万元，已完成

增资款的支付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2025年12月12日、2025年12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

业的进展暨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合

伙企业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3）、《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84）。

二、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羲和投资的通知，楠菲微已完成本次增资事宜相关的工

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出资金额人民币11,900万元，占楠菲微注册

资本的1.8195%。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合伙企业后续运营中，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

响，该投资事项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后续经营

管理状况，督促其加强投资管理及风险控制，切实降低投资风险，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投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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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分别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

的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回购股份资

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160.26�元/股(含)。本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回购股份实施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其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

东权益所必需（股份出售的情况）的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公司已实施完成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

权益的股份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4月30日、2025年7月28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9）、《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1）、《关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的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于2025年6月12日实施完成，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60.26�元/股

（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59.27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 年6

月12日 （除权除息日） 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和回购股份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股份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454,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66%，最高成交价为79.99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74.0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34,382,590.3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

等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和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本次回购计划中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回购，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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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6年1月5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26年1月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

方式紧急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朱剑波先生紧急召

集并主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召集人朱剑波先生已就本次召开董事会的原因在会

议上作出说明，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通知时间的议案》

提请豁免董事会通知时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刘超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本议案无异议，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3）。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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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5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刘超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刘超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附件：刘超先生简历

刘超，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7年7月至2012

年9月担任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科长；2012年10月至2014年9月担任山东岚桥集

团有限公司（曾用名“山东岚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岚桥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工程

师；2014年9月至今担任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全部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超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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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复核通过第六批国家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第九批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及复核通过第三批、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的通知》，根据第六

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成功通

过第六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复核，通过产品为“赛克（三〈2-羟乙基〉异氰尿酸

酯）” 。

二、对公司的影响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一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

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或国内前列的企业。 单项冠军企业是制造业创

新发展的基石，是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公司本次通过第六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复核，是公司行业地位、技术水平

及市场占有率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 公司将

继续立足主业，持续研发创新，不断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以保持在行业

领域技术和市场的领先地位，致力于为客户和广大投资者创造更多价值，为社会贡献更

大力量。

本次通过第六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复核，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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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可川

科技”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朱春华先生、施惠庆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1,437,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95%。 其中，施惠庆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2,837,6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3.44%。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6日披露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7），股东施惠庆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

不超过5,636,9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 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

计不超过1,878,972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3,757,945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

近期，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惠庆先生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施惠庆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757,900股，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878,900股，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5,63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

3.00%），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施惠庆先生于2025年12月24日至2026年1月5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1,558,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3%。 本次变动后，施惠庆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朱春

华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从67.78%变动至66.95%，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刻度。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67.78%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66.9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施惠庆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62,837,600股

持股比例 33.4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2,837,6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朱春华 68,600,000 36.51% 朱春华与施惠庆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施惠庆 62,837,600 33.44% 朱春华与施惠庆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合计 131,437,600 69.95%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施惠庆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11月6日

减持数量 5,636,8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8日～2026年1月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878,900股

大宗交易减持，3,757,9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7.20～34.09元/股

减持总金额 166,285,975.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3.0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00%

当前持股数量 57,200,8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30.44%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及比例。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

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施惠庆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朱春华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不适用

四、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5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惠庆先生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

函》，施惠庆先生于2025年12月24日至2026年1月5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1,558,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3%。 本次变动后，施惠庆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朱春

华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从67.78%变动至66.95%，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刻度，具

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

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

比例（%）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

比例

（%）

权益变动

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施惠庆 5,875.9100 31.27 5,720.0800 30.44 大宗交易√

2025/12/24-�

2026/01/05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朱春华 6,860.0000 36.51 6,860.0000 36.51 / /

合计 12,735.9100 67.78 12,580.0800 66.95 -- --

五、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

变动报告书。

2、本次权益变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本次权益变动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688002

证券简称：睿创微纳 公告编号：

2026-001

转债代码：

118030

转债简称：睿创转债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 自2025年10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睿创转债” 共有人民币

22,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561股，占“睿创转债”发行总额的0.01%。

● 累计转股情况：截止2025年12月31日，“睿创转债” 累计有人民币95,278,000

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2,399,824股，占“睿创转债”发行总额的6.09%。

● 尚未转股情况：截止2025年12月31日，“睿创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

民币1,469,412,000元，占“睿创转债”发行总额的93.9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749号），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债15,646,9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156,469.00万元 （含发行费用），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55,479.06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

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验资，并出具了《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验证报告》（XYZH/2023BJAA1B0001）。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9号”文同意，公司156,469.0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2月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睿创转债” ，

债券代码“118030”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

司本次发行的“睿创转债” 自2023年7月6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票。

“睿创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为40.09元/股。 鉴于公司已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公司授予131

名激励对象共1,276,250股，使公司总股本由446,023,750变更为447,300,000股；鉴于

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确定为2023年6月27日，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

前的公司总股本447,3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1元（含税），睿创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40.09元/股调整为39.92元/股； 鉴于公司已于2024年5月13日完成了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归属登记手

续，公司总股本447,304,079股增加至448,438,515股，睿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9.92元/

股调整为39.87元/股； 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7月3日，

公司总股本为448,438,515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5,897,900股股份，实际参

与分配的股本数为442,540,615股， 本次差异化分红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0.1184

元/股，睿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9.87元/股调整为39.75元/股；鉴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5元（含税），睿创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39.75元/股调整为39.70元/股；鉴于公司已于2024年12月20日完成了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450,

833,346股增加至454,922,651股， 睿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9.70元/股调整为39.52元/

股；公司已于2025年5月29日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的归属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454,922,802股增加至 455,

971,925�股，睿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9.52元/股调整为39.47元/股；鉴于公司已于2025年

6月16日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次及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455,971,925� 股增加至 456,962,

515�股，睿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9.47元/股调整为39.43元/股；鉴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睿创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39.43元/股调整为39.35元/股； 鉴于公司已于2025年8月5日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的股份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456,962,

540股增加至460,237,540股， 睿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9.35元/股调整为39.21元/股；鉴

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80�元（含税），睿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9.21元/股调整为39.13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1月6日，T+4日）起满六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7月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8年12月29日）止（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自2025年10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睿创转债” 共有人民币22,000?元已转换

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561股，占“睿创转债”发行总额的0.01%。

截止2025年12月31日，“睿创转债” 累计有人民币95,278,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量为2,399,824股，占“睿创转债”发行总额的6.09%。

截止2025年12月31日，“睿创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469,412,

000元，占“睿创转债”发行总额的93.9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截止2025年

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数量

限制性股票归

属数量

变动后（截止2025年

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460,237,717 561 0 460,238,278

总股本 460,237,717 561 0 460,238,278

四、联系方式

投资者如需了解睿创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1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35-3410615

联系邮箱：raytron@raytrontek.com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600755

证券简称：厦门国贸 编号：

2026-01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5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7,986,9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5.28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少镛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副董事长蔡莹彬先生、董事郑永达先生因公务原因未

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6年度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9,163,493 97.0223 26,613,797 2.7493

2,209,

629

0.2284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479,686 96.9516 27,243,004 2.8143

2,264,

229

0.2341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108,625 97.6365

20,731,

765

2.1417 2,146,529 0.2218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3,016,926 98.4534

12,843,

064

1.3267

2,126,

929

0.2199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开展商品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3,019,726 98.4537

12,781,

264

1.3203

2,185,

929

0.2260

6、议案名称：《关于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72,524 80.9727 24,189,459 18.9112 148,355 0.116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企业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300,

719

87.0146

16,354,

764

12.7861 254,855 0.199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4,922,900 98.6503 12,858,364 1.3283 205,655 0.0214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089,867 97.2213 26,694,397 2.7577 202,655 0.021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0,952,739 97.2071 26,827,625 2.7714 206,555 0.021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申请2026年

度银行等金融机构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98,152,812 77.3001 26,613,797 20.9596 2,209,629 1.7403

2

《关于2026年度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97,469,005 76.7616 27,243,004 21.4551 2,264,229 1.7833

3

《关于2026年度使

用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04,097,

944

81.9822 20,731,765 16.3272 2,146,529 1.6906

4

《关于2026年度开

展外汇衍生品业务

的议案》

112,006,

245

88.2103 12,843,064 10.1145 2,126,929 1.6752

5

《关于2026年度开

展商品衍生品业务

的议案》

112,009,

045

88.2126 12,781,264 10.0658 2,185,929 1.7216

6

《关于与厦门国贸

控股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签署〈金融服

务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102,638,

424

80.8327 24,189,459 19.0503 148,355 0.1170

7

《关于公司与厦门

国贸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企业

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预计的

议案》

110,366,

619

86.9191 16,354,764 12.8801 254,855 0.2008

8

《关于修订 〈公司

章程〉的议案》

113,912,

219

89.7114 12,858,364 10.1265 205,655 0.1621

9

《关于修订 〈公司

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100,079,

186

78.8172 26,694,397 21.0231 202,655 0.1597

10

《关于修订 〈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99,942,058 78.7092 26,827,625 21.1280 206,555 0.16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通过，其中议案2、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6、7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厦门国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兴证证券资管－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兴证资管

阿尔法科睿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作为关联股东依法回避表决， 该等关联股东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840,076,581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志华、荆日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1、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2943

证券简称：宇晶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01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5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1月5日上午9:15一9:25，9:30一

11:30，下午13:00一15: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1月5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地点：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议室（湖南省

益阳市长春经济开发区资阳大道北侧01号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杨宇红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8人，代表股份102,327,4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0.1956％（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9,871,1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1799％（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4人， 代表股份22,456,3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157％（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4人，代表股份22,456,3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0157％（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4人，代表股份22,456,3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0157％（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其他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现

场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09,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9%；反对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1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38,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1%；

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弃权1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3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06,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1%；反对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3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7%；

反对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19,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3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06,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1%；反对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3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7%；

反对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19,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梁爽、向情情；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